
 

附件 2 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 

2010 年 6 月第三次修订（试行） 

 

1．在申报学科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较高的学术水平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，

可担负指导硕士生的责任。 

2．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能够自觉地执行硕士生培养

的有关规定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，能为人师表，教书育

人。每年能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指导硕士生。 

3. 新遴选的硕士生指导教师应具有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。 

4. 新遴选的硕士生指导教师年龄须在 55 岁以下（以评审当年 12 月 31 日为

截止日），重点增选 45 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。 

5．在申报学科内科研成果显著，并达到下列条件（1）（2），对满足条件（3）

的，条件（1）（2）可适当放宽: 

（1）近 3 年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至少 3 篇，其中至少

有 1 篇本人为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被 SCI 或 EI 收录，人文经管类学科至少有 1

篇本人为第一作者的期刊论文被 CSSCI 收录。 

（2）正在承担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。科研经费较充足，工程及应用学科

近 3年个人可支配科研经费年均不少于 5万元，基础学科近 3年个人可支配科研

经费年均不少于 1万元，人文、经管类学科科研和经费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

（3）有高水平的重要技术成果、发明创造或发明专利，5 年内获得厅局级

及以上科研奖励至少 1项(持证)；或获发明专利授权至少 1项，本人排名前 2名。 

 

  


